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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要點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指市庫代理銀行（以下簡稱代庫銀行）及其轉委託之其他

          金融機構（以下簡稱其他代收稅款金融機構）。

    （二）金融輔助業者：指負責將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總行代收稅款總額撥入代庫銀行及

          負責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總行與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以下簡稱財政資訊中心）

          間檔案傳送作業之機構。

四、稅款收入之解繳作業程序如下：

    （一）資訊流作業：

          1.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應將每營業日代收稅款明細資料，傳送各代收稅款金融機

            構總行，該總行應於次營業日十時前傳送金融輔助業者，金融輔助業者應於次

            營業日十三時前傳送至財政資訊中心，財政資訊中心應每日將該資料檔經財稅

            網路傳送至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以下簡稱稅捐處）。

          2.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每營業日所收稅款，其繳款書報核聯須送交稽徵機關者，

            非經代庫銀行報請稅捐處同意，應於次營業日十二時前，將報核聯區分本、外

            轄並連同彙計單送達當地稽徵機關。

    （二）金流作業：

          1.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應於規定稅款解庫日（每星期二、五）前，將上期所收之

            本市各項稅款繳入其總行，該總行應於解庫日將稅款存入金融輔助業者辦理撥

            轉作業之帳戶內，並由金融輔助業者於解庫日十二時前，將稅款撥入代庫銀行

            ，彙解市庫存款戶暫收稅款科目。如逢例假日，應於次營業日彙解。

          2.代庫銀行應按金融輔助業者撥入之稅款，填製繳款書，繳入市庫存款戶，以「

            暫收稅款」科目列帳，並編製入帳明細單，供稅捐處對帳。

    （三）稅捐處依下列作業程序轉正與銷號：

          1.轉正：稅捐處應將所收各項稅款編造收入清單，並將彙整核算後各稅目數額，

            依規定屬本市歲入部分，每星期二次填製市庫收入轉正通知書，持交代庫銀行



            公庫部（以下簡稱總庫）轉入各項稅課之正式科目。

          2.銷號：稅捐處應按時收取財政資訊中心傳輸之代收稅款明細資料，並轉出繳款

            書檔案，據以辦理銷號作業。發現無法正常銷號者，應查明實情依規定辦理。

    （四）稅款解繳錯誤之補退稅款作業處理如下：

          1.補款作業：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依稅捐處通報之補退款表單，經查明後將款項

            繳入市庫存款戶暫收稅款科目，並將處理結果填於上開表單回報稅捐處。

          2.退款作業：各代收稅款金融機構依稅捐處通報之補退款表單，經查明後填妥相

            關資料回報，並由稅捐處開具收入退還書、專戶支票或由專戶匯入金融機構指

            定帳戶，退還代收該稅款之金融機構。


